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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檢送本府115年「萌寵森友情定石壁」未婚公教員工環境

教育聯誼活動實施計畫1份，請轉知並鼓勵未婚同仁踴躍

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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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　

為增進未婚公教同仁人際關係成長及情感交流，搭配環

境教育體驗活動，增進互動機會，擴大彼此社交生活領

域，並強化對環境的重視與關懷，特辦理本活動。

本活動內容如下：

辦理日期：115年5月12日(星期二)至115年5月13日(星
期三)。
活動地點及行程：鹿芝谷生態園區、草嶺石壁療癒園

區、林內教芋部及雅聞峇里海岸觀光工廠。

參加人數：40人，男女各半為原則。

參加對象；

年滿20歲以上服務本縣或設籍本縣之現職未婚公教

員工。

本活動以112年至115年度考試分發人員、初任教

師、調入本縣服務者或未曾參加過本府未婚聯誼活

動者為優先，惟如報名人數超過預錄取參加人數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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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電子公文


          
函

地址


：



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
段515號

承辦人
：
林心妤
電話
：
05-5523091
傳真
：
05-5340545
電子信箱
：
ylhg05264@mail.yunlin.gov.tw
            

11500162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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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

(六)

(七)

(八)

，上述對象則依序由本府、所屬機關學校同仁為優

先錄取，辦理單位對報名人員保有最終審查決定

權，未列入參加名單者，僅另寄發候補通知，未獲

錄取者，不得異議。

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115年5月3日（星期日）止。惟主

辦單位得依實際報名情形延長報名時間，有關報名方

式及相關資訊，詳如附件。

如獲錄取者，另於行前3至5日寄發行前通知（含報到

事宜、集合地點及活動注意事項等）。

請准予參加人員以公假登記，學校教師參加除得以公

假登記外，所遺課務由學校安排代理（課）教師。

參與人員核予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認證時數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(本府人事處除外)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
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各縣立高級中學、本縣各縣立國

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國民小學(雲林縣立古坑國民中小學、雲林縣立樟湖生態國
民中小學除外)、雲林縣議會、雲林縣選舉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
雲林縣榮民服務處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雲林榮譽國民之家、臺灣雲林

地方法院、法務部矯正署雲林少年觀護所、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、法務部矯

正署雲林第二監獄、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看守所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國立虎尾

科技大學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

醫院斗六分院、國立斗六高級中學、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虎

尾高級中學、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

雲林特殊教育學校、教育部雲林縣聯絡處、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、審計部臺

灣省雲林縣審計室、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雲林縣服務站、法務部調查局

雲林縣調查站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、

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雲林辦事處、農業

部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、國立北港高級中學、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

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

副本：本府縣長室、本府副縣長室、本府秘書長室、本府人事處 115/04/16
11:41: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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